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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与报告条例》中最需要采样的环节：计算因子。

根据《监测与报告条例》第30条第1款规定，这些因子可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确定：
a. 采用默认值；或
b. 通过实验室分析测定。

采用何种方式由适用的监测层级决定。

式中：

示例：基于计算的燃料燃烧监测

活动水平数据（=燃料数量）【吨或标准立方米】

计算因子：

净热值【太焦/吨或太焦/标准立方米】

排放因子【吨二氧化碳/太焦，吨二氧化碳/吨或吨二氧化碳/标准立方米】

氧化因子【无量纲】

生物质比例【无量纲】

排放量【吨二氧化碳】



基于实际分析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计算因子要求

• 为确定计算因子而进行的分析、采样、校准和验证工作，必须按照以下标准层级体系适用欧洲标
准（ENs）或其次最适用的标准：

【欧洲标准（ENs）＞国际标准（ISOs）＞国家标准＞行业最佳实践指南或其他科学验证方法，
需限制采样和测量偏差】

• 用于测定气体燃料及材料成分的分析仪必须进行初始验证及年度验证。

• 任何分析结果仅适用于所采样及用于碳排放交易体系活动的特定燃料或材料的交付周期或批次。

• 必须使用所有分析方法，不得“挑选”最有利的结果。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采样（用于实际分析）的要求

• 《监测与报告条例》第33条明确规定，运营商需通
过分析测定燃料或材料的计算因子的，必须就每种
燃料或材料向主管部门提交采样计划并获批准。

• 采样必须能代表相应批次或交付周期间的真实情况
，且确保无偏差。

• 设施运营方须为每种燃料或材料编制相应的采样计
划，并报请主管部门批准。

• 每份采样计划需明确规定样品制备方法、责任主体
、采样点位、频次、数量、存储及运输方式等具体
信息。

• 采样计划的相关要素还需与分析实验室进行充分沟
通并达成一致。

• 该采样计划同时需向核查方提供，以便其开展助核
查工作。

空间
变异性

（例如，异质性）

时间变异性

简单的采样计划

复杂的采样计划

例如燃料
油

例如废铁
固体废弃物



采样计划的复杂性

• 采样计划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燃料或材料的异质性程度。

• 在许多情况下，现有用于其他目的（如质量控制或过程控制）的采样方案可
直接适用，无需额外调整。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对分析实验室及最低分析频次的要求

§ 实验室必须通过 EN ISO/IEC 17025 认证，且其认证范围中需明确涵盖与确定相关计算因子有关的分析
方法。

§ 仅在运营商能提供下列必要证明材料的情况下，方可破例使用非认证实验室：
• 使用认证实验室将导致产生不合理成本或在技术上不可行，同时该实验室满足EN ISO/IEC 17025等效

要求，并能证明其质量管理体系与技术能力符合标准。
• 或者作为替代方案，年排放量较低（低于25,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设施可使用任何技术能力达标的实

验室，但须证明其质量保证体系具备等效性。

§ 最低分析频次要求详见《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监测与报告条例》，且须经主管部门批准。

§ 实验室分析的相关要求实际上意味着要确保各实验室采用可比的检测标准，这可能会增加运营商的成本
。



（较简单的）采样计划程序示例

• 从每辆卡车的储罐中抽取容量为1000毫升
的样本（每年约250辆卡车）。
• 负责人安排值班经理或其指定的代表，对采
样过程实施监督（每周进行现场随机抽查）
。
• 样本需密封在专用密封瓶内，瓶身清晰标注
采样日期和具体时间、燃料供应商ID编号以
及采样人员的姓名。
• 样本需统一存放于实验室的指定区域（LA-
007房间），在室温条件下储存。
• 当累计收集满10个样本后，需立即将其充
分混合使其均匀，制成“混合样本”。每季度
约产生6个混合样本。
• 应按要求每季度一次，将制备好的混合样本
送至监测计划中指定的认证实验室进行分析
。

相关记录与信息存放位置

程序简要说明12

所用计算机系统名称（如适用）

可追溯且可验证的程序标识参考

负责实施程序的岗位或部门，以及负责相
关数据管理的岗位或部门（如不同）。

设施实验室废弃物管理部门主管11

纸质文件：实验室储藏室27/9号架
标识为“ETS 01-SP”的文件夹。
电子文件：“P:\ETS MRVAnalyseslETS 01-
SP.xls“

不适用（常规网络驱动器）

程序标题 废油采样计划

适用的欧洲标准（EN）或其他标准清
单（如适用）

依据第12条第2款所述项目 可能包含的内容（示例）

Example for a (relatively simple) sampling plan procedure



样品异质性示例：具有高度均匀粒径分布的随机双组分混合物

加粗框标识表示可选采样点位示例。

该图展示了一个由两种组分组成的物理混合物群体，这两种组分在

某一目标材料特性上存在差异（以两种颜色表示） ，例如净热值

（NCV）。研究的重点在于该群体各项属性的平均值。假设只能抽

取尺寸为2x2的方框（即图中加粗框）的增量样本。此示例帮助我

们理解：即便是相对简单的情况，也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来制定适

当的采样计划，以确保通过分析能够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结果。虽然

群体中绿色方框和红色方框的数量相同，但每个2×2增样样本可能

包含不同数量的绿色和红色方框。由于该问题，即实践中待测材料

可能不会表现出肉眼可见的明显差异，因此采样计划的一项主要任

务是确定获取足够代表性结果所需的增量样本数量（即，为分析提

供均衡的绿色和红色方框比例）。



如何确保采样具有代表性：
采样与分析流程表示例

• 采样通常需经过连续多个步骤：首先从大批堆料中选取增
量样本，然后将其混合成新样本，再缩减样本粒径，并从
中提取新（更小）样本，再重复混合并缩减粒径等，直至
最终获得满足实验室分析要求的样本。

• 材料的异质性越强，其颗粒料径就越大，则完成此流程所
需投入的工作量就越大。

• 该图所示为一个流程图的示例，直观展示了采样在确定计
算因子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报告期内卡车运送交付

采样计划范围内的处理步骤：

在设施运营方自有实验室内进行样本存储、混
合、二级取样（粒径缩减）及均质化处理。

（混合）样本：例如，从每辆卡车交付
物中抽取的增量样本或样本（重量在1
克至100千克范围）。

混合样本：整合来自多辆卡车、且于
不同时间点采集的样本。

最终（二级）样本：例如：在分析设
备进行分析的实验室样本（微克至毫
克级）。
—>取整个报告期内获得的所有分析值
的（加权）平均值来确定计算因子。

认证实验室内的样本处理

转运至认证实验室



“采样频率”与“分析频率”对比

《监测与报告条例》（MRR）第35条中的“分析

频率”需根据具体情境确定。经批准的监测计划

中对运营商的关键要求可能为：特定源流排放因

子的最低分析频次为每年四次。“分析频次率”一

词不可与“采样频次”混淆；后者指从燃料或物料

的批次或交付中提取样本或增量样本的频率。通

常情况下，为了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结果，全年实

际采集的样本或增量样本数量通常远多于四次。

示例：某一体化钢厂每年煤炭消耗总量50万吨。根

据《监测与报告条例》（MRR）附件七的要求，运

营商至少需每20,000吨煤炭进行一次分析。据此推

算，这意味着每年至少产生25份来自不同实验室的

分析样本。采样计划（包括采样频次规定）的主要

目标是：制备（至少）25份能代表每20,000吨批次

特性的实验室样本。为了确保最终获得的实验室样

本具有充分代表性，每20,000吨批准需采集的样本

或增量样本数量应无不止一个。



最低分析频次（《监测与报告条例》附件七）

至少每周一次

至少每日一次，需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采用适当程
序。

液体废弃物、经预处理的固体废弃物

未经处理的固体废弃物（纯化石或生物
质/化石混合物）

其他燃料

煤炭、焦煤、焦炭、石油焦、泥炭

燃料油（如，轻质、中质、重质燃料
油、沥青）

其他气体（尤其是合成气及各类工艺气
体，例如炼厂混合气、焦炉煤气、高炉
煤气、转炉煤气、油田气和气田气）

天然气

每10,000吨燃料，且每年至少进行四次分析。

每5,000吨，且每年至少进行四次分析。

每10,000吨，且每年至少进行四次分析。

每50,000吨，且每年至少进行四次分析。

对应50,0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物料，且每年至
少进行四次分析。

其他物料（初级、中间及最终产品）

黏土与页岩

碳酸盐矿物（包括石灰石与白云石）

根据具体物料类型及其成分变化情况，需对产
生50,000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物料进行分析，
且每年至少进行四次分析。

每20,000吨，且每年至少进行六次分析。

每20,000吨，且每年至少进行六次分析。

燃料/物料 最低分析频次



补充阅读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
action/carbon-markets/eu-
emissions-trading-system-eu-
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
verification_en

指导文件

《监测与报告条例》采样与分析指南
采样计划示例

欧洲委员会
总司
气候行动
C司——非交易行业气候战略、治理及排放管理处
C.2单元——治理与责任分担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https://climate.ec.europa.eu/eu-action/carbon-markets/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monitoring-reporting-and-verification_en


感谢您的关注！

如需进一步了解或有相关问题需要澄清，请联系：

Robert Gemmill：rjgemmill@hotmail.com

Machtelt Oudenes：m.oudenes@sqconsult.com

Wolfgang Eichhammer：wolfgang.eichhammer@isi.fraunhofer.de

Sina Wartmann：sw@sinawartman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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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抽样方案要素（1）



附件：抽样方案要素（2）


